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
增進學生實際合作演奏經驗實施要點
9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通過(98.09.08)
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(101.01.12)
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(106.08.29)

一、設案宗旨：

　  為增進本所學生之實際鋼琴合作經驗、希冀藉由與校外音樂系／班師生訂定合作計劃，提升互助互益之鋼琴合作藝術交流機會，助其擴展就業工作範疇，本所教師與學生共同研議此案。

二、合作區域：
（一）以本所地理位置所居之台灣南部為首選，含嘉南高屏等縣市。（二）以本所學生家居所在，以及未來高意願就業區塊為考量。

三、合作對象：

　  本所學生（以下簡稱甲方）透過本所教師之協助與指導，與願意互助互益之音樂系／班主任、或指導老師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協商，本學期乙方至多推薦10名合作學生共同學習並演出。

四、合作方式：
（一）甲乙雙方於開學前簽訂合約，合約效期以一學期為時間單位。（二）甲乙雙方於效期內活動安排之安全自行負責，乙方須提供家  

長同意書。
（三）乙方學生一學期至多5次免費合作鐘點，一次以一小時為限；含學校排練、上課、考試，但校外比賽、考試不在免費鐘點內。
（四）乙方學生伴奏樂譜須於申請核定通過後繳交，並註明上課時間；未依規定者，為維護演出品質，經雙方學校同意，得以取消乙方學生合作機會。
（五）甲方學生在不危害己身校內期中/末考試權益下，為乙方學生重要考試或演出所需，得請公假。
（六）乙方學生至外縣市參加比賽、考試，須在平等互惠原則下支付甲方學生交通費與鐘點費。
（七）甲方學生因故無法履行承諾時，須函附有效證明，由甲方學校尋覓代理者。
（八）甲方學生在規定合作時數內，不得收費；然因個別狀況，雙方商議需增加額外合作時數者，乙方學生須按本業行情（1000元/小時）支付甲方學生。

備註：已約定之時間若未經雙方同意取消而未履約，責任在乙方時，仍視為一次合作鐘點，並轉告乙方校方；責任在甲方時，交由甲方所辦處理。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

參與計畫申請書

	合作學校
	
	學年/學期
	

	姓名
	
	年級
	

	樂器
	
	修別
	主     副

	指導老師
	
	上課時間
	   

	學生手機號碼
	
	家長緊急連絡
	

	合作曲目
	

	申請日期
	即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


1、 參與本合作計畫之申請學生超過名額限制時，學校將以甄選方式擬定推薦名單。
2、 伴奏樂譜須於申請核定通過後繳交，並註明上課時間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家長同意書

本人同意子弟            參加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
術研究所與                （學校名）的合作計畫，將遵守實
施規定且負監督與安全之責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/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